
补充协议
甲方（委托方）：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西城区分中心     
乙方（受托方）：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 2020年10月28日  签订合同编号为  康正合字[2020]325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中的定义相同。
一、协议内容调整部分为：
鉴于甲方调整委托事项，将估价目的调整为   为北京市土地储备机构有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补偿提供依据  
价值时点：  2021   年   1   月   12   日
[bookmark: _GoBack]二、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调整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三、本补充协议一式 肆 份，甲方持 贰 份，乙方持 贰 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   
联系地址：                      
电话：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
联系地址：
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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